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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玉东 见习记者 黄栖悦 任思领 通
讯员 田野）近日，一名3岁幼童吃糖葫
芦不慎卡住喉咙，妈妈焦急地带孩子去
医院却又打不着车。关键时刻，郑州交
警五支队民警驾驶警车一路护送，孩子
得到了及时救治，转危为安。

2023年12月31日15时59分，郑州交
警五支队机动大队民警正在郑州市动物
园门前巡逻执勤。忽然，一名女士神色焦
急，跑来求助：“我孩子喉咙里卡东西了，
这大过节的动物园门前人多车多，打车要
耽搁不少时间，警察同志你帮帮我吧！”

执勤民警一边通过电台向五支队
指挥室汇报，一边招呼附近执勤的警力
一起赶来紧急处置。

“你别着急，我们用警车送你们去
医院！”执勤民警招呼着孩子妈妈坐上

警车，一边迅速向孩子妈妈了解情况，
一边仔细观察孩子的状态。孩子3岁左
右，一直在哭闹，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呼吸困难。

“孩子什么东西卡进喉咙了？”
“吃的糖葫芦，应该是上面的糖。”
“大块的，还是小块的？”
“一小块，应该是卡进了喉咙了，我

的手都能够碰到，但是取不出来，需要
赶紧去医院进行处置。”执勤民警一路
鸣响警笛、闪烁警灯，以最快的速度、最
安全的方式，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将求
助的孩子与其母亲平安送到动物园附
近的河南省职工医院。随后，执勤民警
陪同孩子妈妈一同抱着孩子跑进医院
急诊室。

看着孩子及时得到救治，执勤民警
才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徐富盈 通讯员 李冰 文/
图）1 月 1 日 16 时 53 分，正值元旦
假期返程高峰时段，市区路面车流
量较大。郑州交警二支队四大队
民警毛明辉驾驶警用摩托车巡逻
至农业路太白路口附近时，发现一
辆 120 救护车正拉着警笛在农业
路上由东向西行驶。毛明辉观察
到前方车辆比较多，会影响到急救
车的行进速度，便立即到救护车前
为急救人员开道。

2分钟后，毛明辉和急救人员
来到晶华城小区，协助急救人员将
一名突发心梗患者送上救护车。

出发后，毛明辉驾驶警用摩托
车再次为救护车开道，并使用扩音

麦提醒沿途车辆避让，用时8分钟
抵达位于沙口路的郑州第九人民
医院。毛明辉又协助将病人送至
急诊室后，返回巡逻路段继续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培养
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
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
才”。高校法学教师应运用课堂教
学主渠道，充分发挥法学课程思政
的作用。具体到刑法学科，因其价
值内涵、文化底蕴与思政教育天然
契合，在教学中更具有发挥思政元
素的天然优势。刑法学课程思政应
在保证刑法学专业性的前提下挖掘
课程的人文性和价值感，积极传授
法律体系价值的正确观念，提高判
断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学生形
成对法治建设的真诚信仰。

在刑法学课程思政项目推进
中，要围绕“三新”维度展开：第一

“新”，把握课程定位，教学理念创
新。始终秉持在法学专业基础的前
提下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政
教育，突出课堂与实践并行、传授知
识与树立理念并重的理念，坚定学
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理论体系
的理想信念。第二“新”，重视“知行
并举”，教学模式创新。课程设计充
分映射思政点，贴合社会发展实际、
贴近学生思想，将刑法学教学内容
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融为一
体，学生在课堂学习的同时接受“四

个自信”的价值熏陶，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第三“新”，提升能力训练，教
学方法创新。理论教学模块采用案
例教学法提升教学效果，实战训练
模块采用研讨式教学法提高学生辩
证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学
生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现状，心怀积极投身我国
法治实践的美好愿望。

刑法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开展
以来，本人通过总结自身以往教学改
革经验，积极探索并实施集教学内
容、方法、团队与资源四位一体的主
题教学群模式，通过深入挖掘刑法
学课程思政元素，灵活开展“案例
导入”“引出问题”“寓法于案”“以
法释案”等课堂环节、形成以课堂
教学为本体，以实践性、研究性、参
与性为支撑的教学模式。既注重
对理论原理的阐释、制度规范的解
读，又注重对法治精神的弘扬、法
治成果的展示、法治经验的传播，
带动学生由案例分析到价值塑造、
由知识传授到家国情怀，以有效的
价值引领提高刑法学课程思政实
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
法律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切实提升
学生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
刑事实践问题的能力。
郑州大学法学院 张阳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鲁燕）妻子驾驶丈夫名下车辆发
生交通事故，丈夫是否要承担赔偿
责任？今天，一起来看河南高院“豫
法阳光”发布的渑池县法院审理的
一起案例。

2022年11月18日，袁某某驾驶
登记在丈夫张某某名下的小型客
车，沿渑池县韶州路自北向南行驶
至韶州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时，与自
东向西的行人秦某相撞，造成车辆
受损、秦某受伤及秦某手机、衣服、
鞋子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认
定，袁某某负全部责任，秦某无责
任。事故发生后，秦某被送到县医

院住院治疗 50 天，共花去医疗费
2.75 万元。张某某的小轿车投有
交强险。因秦某的损失数额超出
交强险责任限额，秦某将保险公
司、袁某某和张某某一并作为被告
诉至法院。

承办法官组 织 双 方 进 行 调
解，最终就赔偿费用达成一致意
见，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原告
秦 某 医 疗 费 等 各 项 费 用 共 计
3.35 万 元 ；袁 某 某 、张 某 某 一 次
性赔偿原告秦某医疗费、物品损
失共计 7783 元；被告袁某某、张
某 某 赔 偿 原 告 秦 某 的 后 续 治 疗
费用 4 万元。

抢救心梗患者
交警骑行开道

妻子开车撞了人
车主丈夫要赔偿吗

根据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四种情形属于机动车所
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
长时间未维保、刹车不灵、胎压异常
等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
原因之一。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
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如：没有驾照，驾照已过有效期，准
驾车型与出借车辆车型不符等。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
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
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
车的。

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情形。

车主在将车辆借给他人时，对
车辆性能、借车人的驾驶资格和身
体状况负有审查义务。如将明显
有性能问题的车辆借给他人或将
车辆借给明显不适合驾车的人员，
存在明显的过错，则面临损害赔偿
责任。

案例中，被告妻子袁某某（侵
权人）和丈夫张某某（车主）在调解
中愿意承担赔偿责任，故法院在不
违反当事人意愿和法律强制性规
定的前提下调解结案。如果不能
达成调解协议，且原告没有证据证
明肇事车辆的车主存在上述四种
情形下，张某某（车主）是不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的。

何种情形下车主需要担责？

儿童吃糖葫芦卡住喉咙
警车变救护车送医

发挥刑法学课程思政作用
培养“德法兼修”法治人才

心梗患者被送上救护车

患者接受抢救


